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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2月17日，省委常委会暨
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
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
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听取我省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
作。省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赴广东指导组组长李路平及指
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站位高远、 统揽全
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战
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我们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了根

本遵循。 我们要深刻把握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丰富内涵、精神实
质和实践要求，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到了
最吃劲关键阶段所面临的形势，深刻认
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
区施策”的工作要求，深刻认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一次大考，深刻认识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 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
细、抓落地。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针对返粤人流高峰和复工复产带来的新
情况新挑战， 坚决打好人员返粤高峰防
御战、 复工复产复学攻坚战、 支援荆州

“歼灭战”“三场战役”， 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努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要建立最严
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
下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细化完善疫
情防控指引，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市、
区、县、镇党委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完善
应急预案，落实“复工复产20条”等支持
措施。 二要进一步完善落实“九个全力”
部署，精准实施分区分级防控，严格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措施，不断检
视和改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全力做好
支援湖北武汉和对口支援湖北荆州工
作，精准施策、精细落实，推动疫情防控
形势不断向好发展。 三要从体制机制上
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
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
物资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应对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四要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认真谋划推进今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抓住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重要契机，推
出一批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和工作抓手。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全面落实国家应对
疫情影响出台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内
需市场拉动作用，着力稳外贸稳外资，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落实依
法防控、依法治理要求，全力维护社会稳
定和公共安全， 为疫情防控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徐林 岳宗）

率先将确认疑似的参保患者
纳入保障范围

刘碧茹表示，防控疫情期间，医保
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特殊医疗保障政
策，出台“五个全部”政策，做到了“三
个率先、一个提高”，实现筛查对象、确
认疑似和确诊参保患者救治全程“零
负担”。

据介绍，广东省率先保障新冠肺炎
筛查对象在发热门诊的医疗费用。“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
疗”，是疫情防控的一套“组合拳”。 广
东省在全国率先将新冠肺炎筛查对象
在发热门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特殊
医保报销政策，《关于完善新冠肺炎疫
情综合防控医疗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粤医保明电 〔2020〕3号）出台，实现新
冠肺炎CT筛查“零自费”，消除筛查对
象对CT门诊费用的疑虑， 助力“早发
现”工作。

疫情之初， 国家医保局政策要求的
主要保障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 广东在
这个基础上，坚持以患者救治为中心，率
先将确认疑似的参保患者纳入特殊医保
报销政策保障，出台了《关于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相关工作的紧急
通知》（粤医保明电〔2020〕1号），实现确
认疑似、确诊两类参保患者保障“全覆
盖”，解除患者救治的后顾之忧。

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
100%由医保支付

刘碧茹介绍说，广东最大限度提高医
保报销水平。 将全部医疗费用纳入医保基
金支付范围。 这个含义很广泛，包括了目
录外医疗费用，即不限医保目录；包括了
治疗合并症、 并发症等全部疾病治疗费
用；包括了门急诊、留观、住院等全部治疗
过程费用；包括了定点或非定点救治医院、
初诊或转诊医院等全部医疗机构费用。

另外，还取消了基本医保起付标准，
不设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统一按一级医
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支付， 根据医改工
作部署，为支持分级诊疗，医保按医疗机
构级别设定报销比例，级别越低，报销比
例越高。 但目前救治新冠肺炎主要在三
甲医院，报销比例较低，为此广东医保反
其道而行， 统一按最高报销比例的一级
医疗机构执行。

而对异地就医参保患者先救治后结
算，不降低异地报销比例，对未按规定办
理备案或转诊手续， 直接在统筹区外就
医的参保人， 降低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报销比例，引导参保人就医行为。为减少
新冠肺炎患者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我
们按照国家部署， 统一规定不降低异地
报销比例。 发挥医疗救助资金的兜底保
障作用，进一步减轻贫困人员负担。

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

按规定支付后，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
予补助，实施综合保障，实现参保人“零
负担”。 也就是说患者个人不需要掏钱，
也没有报销手续。

已向定点救治医疗机构
拨付医保基金21.5亿元

同时， 广东率先做好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人员工伤认定前的医疗保障工作。
广东率先在工伤认定前支付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人员医疗费用， 工伤职工在认定
工伤前， 已由基本医疗保险按照规定支
付的医疗费用，在认定工伤后，由工伤保
险基金按照规定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
算，待其认定工伤后，再与工伤保险基金
结算， 消除广大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的后顾之忧，做到“早支付”。

目前，广东已经畅通医疗救治费用“紧
急通道”。全部参保患者的医疗费用与医疗
机构结算采取按项目付费，并单独结算，不
纳入医保总额预算控制指标， 确保定点医
疗机构不因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影响救治。
同时，为减轻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各级
医保经办机构紧急开通定点收治医院提高
周转金预付额度和专项基金的通道。

截至目前， 全省共向定点救治医疗
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1.5亿元， 确保医院
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时， 不再有费用的
后顾之忧。

省委常委会暨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医疗费用100%由医保支付，而且没有报销手续！

无论确诊还是疑似 广东新冠肺炎患者“零负担”

� � � �广东从筹资和服务两方面入
手支持企业复产、复工

预计今年减轻用人单位
负担逾170亿元

防控疫情期间，部分企业运行压
力较大，复工复产受到影响，为促进
稳定就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医保
出台了什么支持举措？

刘碧茹在会上介绍说，为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省医保主要从筹资和服
务两方面入手， 制定一系列措施，持
续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便利服
务，努力促进稳定就业。

首先是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费
率。 为应对疫情，减轻企业负担，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会同税务等部门，出
台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缴
费费率的政策，要求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累计结余剔除一次性预缴基本医
疗保险费后， 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
的地级以上市，阶段性降低用人单位
缴费费率，降低幅度不少于0.5个百分
点，政策实施至2021年4月30日，预计
2020年全省可减轻用人单位负担
170.75亿元。

另外， 实施疫情期间延缴政策。
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用的，允许
企业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
办补缴，并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保
人员享受待遇。

并加强“互联网+”医保服务。 凡
可通过网上办理的事项，一律不要求
到现场办理，减少疫情期间人员流动
风险。 为尽量避免参保群众外出办理
医保业务，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支持诊治医生将处方用量放
宽至3个月。 适当延长2019年度医药
费用医疗保障服务窗口报销时限，减
少疫情期间人员流动。

2月17日下午，广东省政府举行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广东省医疗保障
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刘碧茹回答记者
提问时重点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
障工作情况。新快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广东率先实现新冠肺炎CT筛查“零自
费”， 无论确诊还是疑似新冠肺炎患
者，医疗费100%由医保支付 ，而且没
有报销手续。目前，广东已向定点救治
医疗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1.5亿元。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麦婉诗
■摄影：新快报记者 龚吉林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碧茹（左二）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障工作情况。


